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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工商职院党〔2023〕17 号 

 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
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

2022 年第 32 次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

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27 日 

 

 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 2月 27日 印发 

中共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

委 员 会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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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则 

    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公

务交通费用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控制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用支出，根

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自治区本级事

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(宁党办发〔2018〕

67 号)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<自治区教育行业事业单位用

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>》(宁教财〔2019〕45 号)、《宁夏

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公务交通费用，主要是学院按规定保留

的公务车辆发生的“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”和学校教育教学过

程中发生的“其他交通费用”。 

第三条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包括保留车辆的燃油费、维修

费、保险费、过路过桥费、安全奖励费等费用。 

第四条  其他交通费用包括公务交通补贴、学校租用社会车

辆产生的租车费用、公务活动产生的公共交通、网约车、出租车

费用等。 

第五条  公务出行优先选择学院保留的公务车辆，其次是公

共交通、学校统一签约的社会车辆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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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公务交通报销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学院保留车辆费用； 

（二）用于不再配备公务用车的院领导发放的交通补贴； 

（三）学校教职工在银川市兴庆区、金凤区、西夏区行政区

域内从事公务活动、值班应急处理、重大应急事项等所发生的交

通费用； 

（四）行政及教辅部门在银川市三区以外组织相关活动等产

生的交通费用。 

（五）二级学院组织学生在银川市兴庆区、金凤区、西夏区

行政区域内进行校外活动等产生的交通费用； 

第二章 公务交通费用使用管理 

第七条  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归口管理保留车辆运行维护

费用。 

第八条  学校保留公务车辆的相关费用按不高于车改革前

的标准实行定额预算管理，列入年度预算；支出预算在年度预算

额度内据实报销。 

第九条  学校各部门、二级学院为完成部门工作任务乘坐公

共交通或租用社会车辆产生的费用列入部门预算支出，不作为公

务车运行维护费用进行管理，不计入三公经费支出。 

第三章  公务交通费用报销 

第十条  建立公务出行审批制度，按照“先审批、后出行”

的管理程序执行，实行一事一批。公务用车的使用均需由党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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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统一安排，使用保留车辆之外的租用社会车辆公务行为，需

严格按照《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进行报批，

严禁无实质内容、无明确目的的公务出行活动。 

    第十一条  严格按规定控制报销范围，报销执行据实结算原

则。报销的费用必须是真实公务出行的正常开支，不得脱离工作

实际需要变相发放给教职员工，避免出现允许限额报销的福利化

倾向，严禁实行每月或其他固定数额的报销。 

第十二条  报销手续应当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，财务处按

规定审核公务交通费用开支，严格把关，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和

本办法要求的公务交通费用不予报销。公务交通费用报销具体要

求: 

（一）学院保留公务车辆原则上只接受油卡加油、定点保险、

定点维修票据报销。公务车辆实行“一车一卡”加油，报销时需

提供合法的加油发票及油卡使用清单。公务车辆维修，报销时需

提供《车辆维修审批单》、合法维修发票及维修清单，未经批准

到非指定维修点维修的费用不予报销，如遇车辆外出发生故障需

就近维修等特殊情况，须按程序审批后方可报销。 

（二）学校统一租赁的车辆发生的实际费用，每月由党政办

公室与汽车租赁公司结算。报销时提供租赁合同、合法发票、及

费用结算清单进行结算。 

（三）公务交通费用报销规定 

1.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教职工报销公务交通费时应当提供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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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销审批单对应一致的车票或发票； 

2.报销票据为公交车票、出租车机打发票、网约车专用发票

及行程单、租车公司开具的正式发票； 

3.租用社会车辆的需提供租车合同、租赁公司的派车单等证

明材料； 

4.公务交通费报销以对公转账或公务卡形式结算。 

第四章  其他规定 

第十三条  各部门在银川市三区外组织活动等，原则上选用

公共交通工具或“宁夏出行”，按照《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差

旅费管理办法》报销相关费用，特殊情况必须租用社会车辆的，

仅限于城市间往返，原则上不允许车辆过夜，租用车辆不得用于

市内交通出行。 

第十四条  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教职工经批准公务出差，往

来于机场、车站、参会场所产生的市内交通费用按照《宁夏工商

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，不作为公务交通费用

报销。 

第十五条  承办会议以及培训租用的车辆费，根据校院财务

管理相关规定中的会议费或培训费相关要求据实报销，不作为公

务交通费用报销，不占用公务交通费用额度。 

第十六条  教学质量工程、科研等项目在研发过程中发生的

与之直接相关的交通费用按相关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规定报

销，不作为公务交通费用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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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在银川市兴庆区、金凤区、西夏区行政区域以内

的以下交通费用，不允许报销： 

（一）工作日正常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、出租车等交通工具

产生的费用。 

（二）市政交通公交卡充值专用发票。 

（三）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人员公务出行发生的交通费用。 

第五章  监督问责 

第十八条  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应加强内部控制，严格控制

本部门（二级学院）教职工公务交通经费报销，公务交通费用使

用人对支出事项和原始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。 

第十九条  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应自觉接受学院纪检监察部

门对公务出行活动及相关经费支出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    第二十条  本办法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规定发生变化

时，依据新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